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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地震灾区历史建筑补助奖励办法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中华民国九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九○）文建壹字第二○○○六三五九号令发布 

第一条  本办法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二十九条之一第二项规定订定之。 

第二条  灾区受损之历史建筑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办法申请补助： 

一、 九二一震灾后所有权人已向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建会）申请紧急加固，并经审查

通过者。 

二、已列入文建会印行之震灾地区历史建筑复勘调查报告书者。 

三、因九二一及其余震震灾受损之历史建筑，由灾区县市政府完成登录者。 

四、依九二一及一○二二地震灾区私有历史建筑复建项目贷款实施要点核定者。 

五、其它因九二一震灾受损而确具有历史、文化保存价值者。 

第三条  本办法补助项目如下： 

一、与修复工程有关之修复及再利用计划、规划设计、监造及工作报告书等之服务费用。 

二、紧急抢修、修复及再利用等之工程费用。 

三、其它与灾区历史建筑修复工程相关之费用。 

第四条  补助额度不逾核准修复项目所需总经费二分之一。但修复个案情形特殊，经文建会审议通过者

，不在此限。 

符合第二条之灾区历史建筑所有人或管理人，应检具下列文件向县市政府申请补助： 

一、申请书一式二份。 

二、受损历史建筑所有权状或房屋税收据、房屋税籍证明。 

三、受损历史建筑土地所有权状或土地使用权证明。 

县市政府受理申请后，应于二周内完成书表初审，汇整转陈文建会复审。 

第六条  文建会得邀集学者、专家进行补助项目及费用之审核，其审核原则如下： 

一、灾区历史建筑具一定保存价值者。 

二、灾区历史建筑修复工程内容或修复计划完备者。 

三、申请人配合意愿高者。 

因保存价值较高或修复完成后愿于一定期间内提供做公益使用者，得酌予提高补助额度至修复项目所

需总经费二分之一以上。 

第七条  本办法补助经费分三期拨放如下： 

一、第一期拨款：申请案件经文建会复审通过者，拨付核定费用之百分之三十。 

二、第二期拨款：于补助项目委托或发包完成签订合约后，拨付百分之三十。 

三、第三期拨款：补助项目执行完成经县市政府勘验后，通过文建会复勘者，拨付尾款。 

前项补助经费未达新台币一百万元或修复总经费百分之十者，采一次检据核销。 

第八条  施工期间文建会及县市政府应负督导之责，并按其进度会同学者、专家实地勘查及评鉴。 

第九条  依本办法受补助者，应于补助项目执行完成后，配合办理历史建筑登录，县市政府应优先办理

其登录作业。 

第十条  依本办法受补助者，应遵守下列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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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复经费之运用应与补助用途相符。 

二、配合修复工程发包事宜之进行。 

三、于工程竣工查验完成后五年内维持受补助修复部分之原貌。但因天灾或不可抗力因素，经文建会

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受补助之历史建筑如发生权利转移，受补助者应以契约载明受让人应遵守前款及第九条之义务。 

违反前项各款者，文建会得限期改善，并视其情节轻重，追还全部或部分已拨之补助款。 

第十一条  对灾区历史建筑保存维护有下列贡献之一者，得颁给奖状或奖牌： 

一、自费修复并保存历史建筑价值之所有人。 

二、捐资或捐赠材料设备等，具有实质帮助者。 

三、积极推广保存维护活动，显具成效者。 

四、善尽修复职责并表现优异之承包厂商，或得以发扬传统施工技术之匠师。 

五、制作再利用计划、规划设计及工作报告书优良，足为表率者。 

六、积极配合政府保存历史建筑价值之所有人或管理人。 

七、具有其它具体贡献事实并经县市政府推荐者。 

第十二条  奖励由本人或推荐人检具请奖事实相关资料，向县市政府提出申请。 

县市政府于每年一月底前汇集前项资料，检同相关证明文件，提报文建会审核通过后，以公开仪式颁

给之。 

奖励经查不实者，撤销其奖励。 

第十三条  补助及奖励所需经费由行政院九二一震灾小区重建更新基金编列经费支应。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 

 

 

 


